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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判例法摘要汇编* 

 

第三十六条  

(1) 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对风险移转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任

何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即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该时间后方

始明显。 

(2) 卖方对在上一款所述时间后发生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也应负有责

任，如果这种不符合同情形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务所致，包

括违反关于在一段时间内货物将继续适用于其通常使用的目的或

某种特定目的，或将保持某种特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保证。 

第三十六条概述 

1. 第三十六条处理在什么时候已发生不符合同情形并且卖方应承担责任的问

题。第三十六条第（1）款规定了一个一般规则，即卖方必须对货物损失风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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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买方之时存在的不符合同情形承担责任。
1
在某些情况下，第三十六条第（2）

款扩大了卖方的责任，规定如果不符合同情形是由于卖方违反其某项义务所致，

包括违反其对货物的未来性能或质量的保证，则卖方甚至要对风险转移之后发生

的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
2 一些判决阐述了第三十六条的两款规定的实施。一

家购买了雏菊的花店，其顾客抱怨一夏天雏菊的花都该开而没有开，于是该花店

拒绝支付雏菊的价款：一家上诉法院确认了雏菊的卖方要求支付雏菊价款的权

利，因为 1)买方不能证明，依照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规定，在风险转移至买

方时雏菊存在缺陷，2)买方不能证明卖方曾保证货物具备第三十六条第（2）款规

定的货物未来的适用性。
3
与之类似，另一家法院作出结论，认为卖方根据第三十

六条第（1）款的规定不对承运人运送过程中比萨饼盒子的损坏承担责任，因为

当货物移交给第一承运人时，货物损失的风险即已转移到买方，并且卖方根据第

三十六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负有责任，因为该损坏不是由于卖方的任何违约

行为造成的。
4 

第三十六条第（1）款概述 

2. 第三十六条第（1）款规定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对风险转移

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最后

一款强化了卖方对风险转移前的瑕疵负有责任的原则，该款确认了卖方的责任，

“即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风险转移到买方]后方始明显”。因此，对第三十六条

第（1）款的规则来说，关键的是货物不符合同情形出现的时间，而不是不符合

同情形被发现（或理应被发现）的时间。
5
一家法院在涉及加纳可可豆的销售的判

决中阐述了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规定的一般实施。
6
合同规定，货物移交给第

一承运人时，风险亦即转移至买方。合同还要求在货物起运之前，由卖方提供一

                             
1 本公约第六十六至第七十条规定了关于货物损失风险的规则，包括关于风险何时由卖方转
移到买方的规则。 

2 第三十六条这两款的实质构成了对第六十六条的映像，该条规定： 

  “货物在风险转移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
种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 

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07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州高等法院，1994年 7月 1日]。 
4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60 [德国杜伊斯堡地方法院，2000年 4月 13日] （见判决书全文） 
5 与此相反，根据第三十九条第（1）款规定，发现货物不符合同的时间非常关键：该条规定
如果买方“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通知卖方，说明不符合同情
形的性质”，则买方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 

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3, 瑞士, 1998 年(见判决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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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由独立的检验机构出具的确认该可可豆符合特定质量规格的证明书。该独立检

验机构在货物包装托运之前大约三周检验了货物，并按要求签发了证明书。然而，

当货物运抵时，买方自己进行的检验显示该可可豆的质量低于合同规定的质量。

法院声称，卖方应当在三种情况下对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1)如果装运前由独

立机构签发的质量证书本身就有错误，货物在经检验之时就已不符合同；2)如果

货物是在检验到装运之间的三周之内发生了变质；或者 3)如果货物在运输中出现

其他方面的瑕疵，但这瑕疵在货物交付买方之后才逐渐显现。 

卖方对风险转移时存在的瑕疵的担保责任 

3. 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基本原则在一些判决中得到了确认，这一原则是：

卖方对风险转移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
7
与之相对，卖方通常

不对风险转移后出现的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的原则也在一些判决中被应用到。

例如，如果一份干蘑菇的销售合同包括“C&F”条款，而蘑菇在运输过程中发生

了变质，一家法院就认为不符合同情形是发生在货物损失风险转移至买方以后，

因而卖方根据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规定对此不承担责任。
8 

瑕疵直至风险转移后才显现 

4. 第三十六条第（1）款规定，“即便这种货物不符合同情形在该时间后方始明

显”，卖方也要对风险转移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这一

原则在一些案件中得到了应用。因此，如果售出的一台制冷设备被安装于卡车拖

车内但在交付后 15 天内出现了故障，则法院认为风险转移之时不符合同情形就

已存在，即使该情形是直到设备投入使用时才显现的。
9
另一方面，买方购买了一

幅据说是某特定艺术家的画，当买方将该画转售予他人时，该人确定该画并非出

                             
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04 [法国格勒诺布尔上诉法院，1996年 5月 15日]，《法规的判例
法》判例 241 以其它理由撤销 [法国最高法院，1999年 1月 5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3 [瑞士提契诺州上诉法院，1998年 1月 15日] (见判决书全文)。 

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91 [阿根廷国家商事上诉法院，1995年 10月 31日]。同样的结果，
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07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州高等法院，1994年 7月 1日] (见判决书
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60 [德国杜伊斯堡地方法院，2000年 4月 13日]。 

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04 [法国格勒诺布尔上诉法院，1996年 5月 15日]，《法规的判例
法》判例 241 以其它理由撤销[法国最高法院，1999年 1 月 5日]。又见《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253 [瑞士提契诺州上诉法院，1998年 1月 15日] (见判决书全文)；Conservas L Costeña 
S.A. de C.V. 诉 Lanín San Lui S.A. 及 Agroindustrial Santa Adela S.A.，墨西哥对外贸易保护
委员会仲裁，1996年 4月 29日，Un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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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该特定艺术家之手，于是画的买方起诉了该画的卖方。
10
法院声称，卖方对此

不承担责任，因为根据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规定，卖方仅对货物损失风险转

移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而在风险转移时并没有迹象表明所

指出的艺术家不是该画的画家本人。
11 

关于瑕疵出现时间的举证责任  

5. 根据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常常以在货物损失风

险转移到买方时存在不符合同情形与否而转移。因此，对此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

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12
一家法院指出，一些《销售公约》学者建议这个问题应

当参照根据国际私法规则而适用的国内法加以解决，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销

售公约》本身包含了一个一般原则（根据《销售公约》第七条第（2）款），即由

主张货物不符合同规定的一方（即买方）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案件中，法院

不需要解决这一争执，因为两种方法都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买方。
13
其他法院对

此问题看来已采取了实际的方法。因此，一家法院作出结论，认为接受交付货物

的买方如果没有立即对货物质量提出异议，就要对货物不符合同情形承担举证责

任。
14
另一方面，一国的法院认为，如果一台制冷设备在交付之后不久损坏了，

假定该瑕疵在运输过程中就已存在，卖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不对不符合

同情形负有责任。
15 

第三十六条第（2）款 

6.  第三十六条第（2）款规定卖方要对风险转移到买方之后发生的不符合同情

形负有责任，但是只对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务所致的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

任。一家仲裁庭援用了这一条款，认定卖方对运输过程中由于包装不当而变质的

                             
10 荷兰阿纳姆地方法院，1997年 7月 17日，Unilex。在上诉一案的审理中，法院认为《销售
公约》不适用，但是确认了根据国内法得出的结果。荷兰阿纳姆高等法院，1999 年 2 月 9
日，Unilex。 

11 这一阐述是一项可选择的裁定。法院还推论认为卖方不承担责任，因为买方自身的买方对
其提出的索赔要求已过了时效期限。 

12 这个问题与买方声称根据第三十五条认定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时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
一般问题紧密联系。见上述第三十五条的案例概要，第 15段。 

1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3 [瑞士提契诺州上诉法院，1998年 1月 15日]。 
14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77 [德国弗伦斯堡地方法院，1999年 3月 24日]。 
1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04 [法国格勒诺布尔上诉法院，1996年 5月 15日]，《法规的判例
法》判例 241以其它理由撤销[法国最高法院，1999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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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装水果的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即使在合同规定的 FOB 条款下买方要承担

运输风险。
16
另一方面，一家法院认定卖方不对货物损失风险转移到买方后发生

的比萨饼盒子的损坏负有责任，因为买方不能证明该损坏是由卖方的任何违约行

为造成的。
17
第三十六条第（2）款明确提出，如果不符合同情形是由于卖方“违

反关于在一段时间内货物将继续适用于其通常使用的目的
18
或某种特定目的，

19
或

将保持某种特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保证”所致，则卖方要对风险转移后的不符合

同情形负有责任。另一家法院将举证证明明示的保证未来性能的责任分配给买

方，并判定植物的卖方根据第三十六条第（2）款的规定不对植物一夏天未开花

负有责任，因为买方不能证明卖方曾对植物未来的性能做出过保证。
20 

 

                             
16 Conservas L Costeña S.A. de C.V. 诉 Lanín San Lui S.A. 及 Agroindustrial Santa Adela S.A.，
墨西哥对外贸易保护委员会仲裁，1996年 4月 29日，Unilex。 

1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60 [德国杜伊斯堡地方法院，2000年 4月 13日]。 
18 《销售公约》第三十五条第（2）款（a）项规定，除另有协议外货物除非“适用于同一规
格货物通常使用的目的”，否则与合同不符。然而，这一规定没有明确要求货物要在任何特

定的“期限”适用于通常使用的目的。 
19 本公约第三十五条第（2）款（b）项规定，除双方当事人另有协议外，“除非情况表明买方
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或者这种依赖对他是不合理的”，货物必须能够“适用于订

立合同时明示或默示地通知使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否则即为与合同不符。然而，这一规

定并没有明确要求货物要在任何规定的“期限”适用于特定的目的。 
2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07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州高等法院，1994年 7月 1日]。 


